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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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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碳汇被认为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手段，京都规则下的森林碳汇交

易是以清洁发展机制中的造林、再造林项目形式进行的，这为各国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制

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森林碳汇交易应当是我国碳

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建构框架应主要围绕森林碳

汇交易的法律地位、森林碳汇交易的主体、森林碳汇交易的总量控制以及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初始分配

等几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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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汇交易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减排措

施，当前，“国际上森林碳汇交易存在两种市场:一种是

基于《京都议定书》的‘京都规则’森林碳汇市场，另一

种是不受《京都议定书》限制的‘非京都规则’森林碳

汇市场”［1］。随着京都第一承诺期的结束，基于 CDM
的造林再造林碳汇交易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地位并未

给予明确，而从当前国际森林碳汇交易的市场发展来

看，不受《京都议定书》交易规则限制的“非京都规则”
森林碳汇交易，由于其所具有的灵活性则受到较大青

睐。我国已经明确指出将在十二五期间建立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同时我国碳汇造林的试点工作也已经展开，

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碳汇交

易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
一、国际上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框

架

作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手段之一，森林碳汇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将森林碳汇确立为合法的减排方式之一，

而森林碳汇交易的基本框架则是在《京都议定书》及

其后续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之中确立下来的。
(一)《京都议定书》中森林碳汇交易的初步框架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森林碳汇减排的基本框架，

但并未直接确立森林碳汇交易的基本规则。《京都议

定书》第二条第 1 款第( 二) 项确认了可持续森林管理

和造林再造林是保护和增强温室气体的汇和库的重要

领域。其第三条第 3 款规定的由于造林、再造林和砍

伐森林等林业活动引起的碳排放和汇清除，应当作为

发达国家每个承诺期碳贮存方面可核查的变化来衡

量，被认为是关于森林碳汇减排的最直接依据，也是

“京都规则”森林碳汇交易的法律基础。除此之外，

《京都议定书》在其第六条规定的联合履约机制和第

十七条规定的排放贸易机制中都承认源与汇的可转让

性和可交易性，而在第十二条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中

却未体现汇的可交易性问题。森林碳汇作为第一承诺

期唯一合格的 CDM 项目，其交易规则是通过《京都议

定书》之后的《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具体

确立下来的。
(二)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森林碳汇交易规则

虽然《京都议定书》中的联合履约和排放贸易机

制中都原则性地规定了发达国家之间汇的可转让性和

可交易性，但从后续的气候谈判所达成的相关文件来

看，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并不包含森林碳汇

交易，当前国际上的森林碳汇交易是以清洁发展机制

下的造林、再造林项目形式进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六次缔约方续会所通过的《波恩政治协议》确立

了以项目的形式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进行森林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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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但限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并对其使用总量的上

限进行了严格规定，即不能超过相应发达国家 1990 年

排放量的百分之一乘以五。在同年的第七次缔约方会

议上所通过的《马拉喀什协定》，对第一承诺期的森林

碳汇交易进一步予以明确。
《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是“京都规

则”森林碳汇交易最核心的两个文件，但“京都规则”
森林碳汇交易制度则是在 2003 年缔约方第九次会议

通过的《第一个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造林和再

造林项目活动的模式和程序》，以及 2004 年第十次会

议通过的《清洁发展机制之下小规模造林和再造林项

目活动的简化模式和程序》后才最终形成的。从上述

文件的主要规定来看，“京都规则”的森林碳汇交易包

括五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下的造林、再造林项目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森林碳汇交

易;第二，“造林”是指在 50 年以上的无林地进行造林，

“再造林”是指在曾经为有林地、而后退化为无林地的

地点进行造林，并且这些地点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必

须是无林地;第三，通过造林、再造林项目所进行的森

林碳汇交易的上限是发达国家基准年(1990 年) 排放

量的百分之一乘以五;第四，造林、再造林项目要经过

参与国政府和主管机构批准，同时由联合国清洁发展

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第五，项目产生的减排量需由联

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派指定的审核机构进行

监测和核证，最后由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批准才可进行真正的交易”［2］。
二、中国开展森林碳汇交易的森林资源基础与政

策体系

目前虽然我国还未承担国际上的强制减排义务，

但我国的减排压力仍然很大。我国已提出到 2020 年

的自愿减排目标，即单位 GDP 的碳排放比 2005 年下

降 40% 至 45% ，因此，针对这一减排目标我国必须有

一整套的措施跟进。对于工业减排而言，“当减排率为

0 － 45% 时实施减排约束当年的 GDP 损失率在 0 － 2．
5% 之间，且越早开始实施减排 GDP 损失率越大”［3］。
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碳汇减排具有成本低且不影响

经济发展的优势，因此对于我国人均碳排放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减排与森林

碳汇减排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我国自愿承诺的目标是

非常现实的，而我国目前的森林资源基础和国内政策

又都为开展森林碳汇交易提供了基础。
(一)我国的森林资源基础适合森林碳汇交易的

开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学家对中国森林碳吸收

情况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森林表现

为大气碳的净吸收汇”［4］。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 1． 95 亿公顷，森林覆 盖 率

20． 36% ，活立木总蓄积 149． 13 亿立方米，全国森林植

被总碳储量78． 11亿吨。由此可见，我国的森林资源无

论是在面积、蓄积、质量，还是森林生态功能方面都表

现出极强的上升趋势，而“森林碳汇功能的提高取决于

森林面积、蓄积的提高，同时也取决于森林质量和森林

管理水平的提高”［5］(P175)。因此，我国目前的森林

资源状况非常适合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支持碳排放权交

易制度的建立

2007 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专门发布公告，

明确表明我国无计划建立气候交易所，这说明，我国当

时政策不支持建立碳交易市场，显然没有政策支持的

市场是难以为继的。但在我国自愿承诺减排目标以

后，我国气候变化政策有所转向，最早提出要建立碳排

放交易制度的政策文件是 201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进入 2011 年，国

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态度更加坚定。首先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要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

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其次，《“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也指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

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再次《“十

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也明确将探索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点

任务。之后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

(2011)》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
中也都指出，要逐步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性的关于碳排放权交易

制度的政策出台，上述政策还都停留在对碳排放权交

易进行原则宣示的层面，但从上述政策的规定已经可

以看出，我国对于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是大势所

趋。我国专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还有许多难题需

要解决，其中既包括技术操作层面的，也包括制度设计

方面的。在森林碳汇交易方面，国家也正在为建立森

林碳汇交易作出积极探索，近年国家林业局已陆续颁

发《关于开展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

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管理

工作的通知》《碳汇造林技术规定( 试行)》与《碳汇造

林检查验收办法( 试行)》，这些政策性文件都为森林

碳汇交易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从目前我国建立碳

排放权交易的现实条件看，在整个碳交易市场建设中，

“林业碳汇因操作成本低、效益好、易施行，或成整个碳

交易市场突破口”［6］，在现有政策支持下，中国首批

14． 8 万吨林业碳汇指标认购交易已经成功，可见基于

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应当是也必然是我国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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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方面。
三、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框架

森林的碳汇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这种外

部性问题的最有效解决方式即是通过市场手段对森林

提供的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予以补偿，但是

对于森林碳汇本身来讲，自发的市场手段是缺失的。
虽然京都规则下的森林碳汇交易为各国建立基于森林

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但是

“京都规则”下的森林碳汇交易范围狭窄、项目注册难

度较大、交易成本较高，因此其在森林碳汇交易的市场

中所占比例注定会受到限制。我国基于森林碳汇的碳

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既要借鉴“京都规则”的森林

碳汇交易，亦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

考虑，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应当从森林

碳汇交易的法律地位、森林碳汇交易的主体、森林碳汇

交易的总量控制以及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初始分配等

几方面予以构建。
(一)确认森林碳汇是合法的减排交易方式

尽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确

认了“吸收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战略地位，但是其

作为第一承诺期的合法减排方式却备受争议，直到各

方在《波恩政治协议》中同意以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造

林、再造林项目进行森林碳汇交易。这从一个方面说

明，通过森林碳汇交易进行减排只有经过法律赋予其

减排的合法地位，才能进入碳排放权交易领域之中。
我国基于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其

首要任务是通过立法承认可以通过森林碳汇的形式折

抵减排主体的法定减排指标，这就为森林碳汇进入碳

排放权交易设置了合法的效力。确认森林碳汇减排交

易是合法的减排交易方式，“一方面，是全社会对森林

碳汇服务的需求转化为‘经济人’的个人需求;另一方

面，使森林碳汇服务的公共产权既可以量化到个人又

可以转让”［7］(P44)。如果森林碳汇不能成为合法的

减排交易方式，其产生的直接后果将是森林碳汇的市

场需求不足，也会使得森林碳汇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

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不能得以解决，因为“当碳政策

有利于林地价值增加时，人们将用森林替代其他的土

地利用方式”［8］。从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来看，

我国在 2020 年以前都不会承担国际上的强制减排任

务，这也使得我国当前的减排都是出于国内层面的，而

国内有部分企业的减排更多的是出于企业社会形象和

企业环境责任的考虑，而非出于国家分解削减排放量

的要求。但如果没有法定的减排义务，自愿减排的市

场是难以保证的，因为在自愿的基础上，就会导致森林

碳汇需求不足，将森林碳汇确定为合法的减排交易方

式之一，是将减排主体对森林碳汇的潜在需求变为现

实需求的首要前提。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森林碳汇交易不应当

成为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主体交易方式，而应作为碳排

放权交易中一种补充性质的交易。这主要源于两方面

的思考:一方面是由于森林碳汇减排自身性质所决定，

森林碳汇减排由于在计量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

使得其减排效果不像工业减排的效果直接明显，而且

承认森林碳汇减排本身会削弱工业减排的实质减排

量。另一方面，《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履约三机制都

是作为国内减排的补充手段出现的，而且“京都规则”
下的森林碳汇交易又是以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形式

出现的，为使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与国际接轨，

森林碳汇交易应该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补充形式出

现。
(二)确定森林碳汇交易的法定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一般主体应包括出让主体和受让

主体，出让主体应该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依法取得特

定的碳排放权、并拥有富余碳排放权许可证的那些企

业，而受让主体则应当是具有减排需求、而自身无法完

成或不愿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森林碳

汇交易的主体与一般的碳排放权交易主体有所区别，

在森林碳汇交易中，交易主体应当视交易情况而作区

分。一种情况是企业与森林碳汇经营者的直接交易，

其出让主体是森林碳汇的经营者，而受让主体则是需

要减排或有强制性减排指标的企业;另一种情况是企

业与企业之间先就森林碳汇减排配额进行交易，这与

一般的碳排放交易较为类似，取得了较多森林碳汇减

排配额的企业再与森林碳汇经营者进行交易。总体而

言，一般的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双方都是具有减排义务

的企业，而森林碳汇交易的主体一方是有减排义务的

企业，而另一方则是森林碳汇的提供者，其自身并没有

减排义务。
由于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还都停留在自愿交

易的层面，碳交易强制市场还处于酝酿阶段，因此碳排

放权交易制度在国内全面推行还有一定难度。我国的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进行先期的试点，在试点阶段，应

对参与强制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进行一定范围的

限制，以此来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强制市场运行的科学

性。从全球已经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看，其初

期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都是以行业为标准确定企

业的减排义务。例如 2001 年 10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

“关于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框架的指

令”，规定 2005 年将引进交易制度，对象产业包括发

电、炼油、钢铁、建材以及纸浆等 5 个行业;2003 年 1
月，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首批 14
名成员来自汽车、化工、电力、电子、制药和半导体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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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9］。我国在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时，在碳排

放交易主体的确定上亦应以行业为标准，在试点阶段

确立的法定交易主体亦应该限定在电力、化工等高能

耗、高排放的行业范围内。
(三)实行森林碳汇交易的总量控制

环境容量是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的重要环节，在

碳排放交易制度中的环境容量即是允许企业向大气中

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总量。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目标，这一环境容量可以表述为“将大气中温

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

扰的水平上”，这一目标看似完美，实则不易操作。从

操作层面讲，允许企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通常是以削减的总量为控制目标的，根据削减的总量

对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分配强制减排量，而各个企业和

地方会根据减排策略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减排成本，企

业才能将其取得的合法的富余减排量进行转让，才能

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市场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所确定的碳排放总量应当由两

部分组成，一是工业减排总量，二是森林碳汇减排总

量。森林碳汇减排总量即是森林所产生的能够经核证

的碳汇总量，也就是可以进行森林碳汇交易的总量。
但是森林碳汇交易的总量在碳排放交易总量中所占的

比例则是应当有所限制的，主要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

素:“一是国际上承认的森林碳汇减排量有上限规定，

为了将来我国的碳信用能得到国际的承认，目前还不

宜将比例设置较高;二是我国强制减排市场的试点需

要时间来进一步验证交易规则的实效性”［5］(P177)。
森林碳汇减排配额会在确定的森林碳汇减排总量

基础上，通过初始分配的方式使每个企业拥有一定的

森林碳汇减排配额，而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未必会

直接与森林碳汇经营者进行直接的碳汇交易，很可能

通过技术创新而超额完成减排任务，从而将森林碳汇

的减排配额转让给其他需要减排的企业。在此情况之

下，很可能出现一个企业拥有较多森林碳汇减排配额

的状况，针对这一现象，在森林碳汇交易中应当规定每

个企业允许进行森林碳汇交易的最大限额，其目的在

于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达到实质性的减排。
(四)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初始分配

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减排单位

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在森林

碳汇碳排放权分配方面应当遵循两个原则，即公平原

则和碳汇平衡原则，“这两个原则是碳汇问题从谈判之

初，到逐步确立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

政策基础”［10］。
在排放权初始配置方面，现有的配置方法主要有

政府无偿分配方式和有偿分配方式两种。有偿分配一

般包括定价出售和拍卖两种方式。无偿分配主要由行

政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森林碳汇交易配额分配给减

排企业，企业无需为此付出取得初始分配权的成本。
由于无偿分配方不增加现存企业的成本，反而为企业

增加了一笔资产，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市场出售，因

此，在理论上最易被企业接受，在实践中也最容易推行

［7］(P33)。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定价出售可以使排放

成本内生化，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既有利于各企业之

间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政府收入的增加。森林碳汇

交易配额的拍卖优势在于这种分配模式具有更高的分

配效率，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达到帕累托最优。其

中，政府定价和拍卖会增加森林碳汇交易的成本，而政

府所定价格和拍卖价格并不能反映交易价格。
对于我国初期的森林碳汇交易而言，不宜为企业

增加过重负担，在森林碳汇交易配额的初始分配方面，

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即应至少将 95% 的配额免费

分配给企业，剩余 5% 的配额可采用竞拍的方式。无

偿分配主要是考虑到能够减少减排主体的成本，在分

配中可以将减排主体的历史排放量和是否承担过自愿

减排作为无偿分配的参照条件。有偿分配则应采用定

价出售和拍卖两种形式推进，以促进森林碳汇交易市

场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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